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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10 号”文核准，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孚信息”、“发行人”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42,943,769 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主承销商”）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认为中孚信息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中孚信

息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

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中孚信息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7 月 8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发行底价为 47.03

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60.00 元/股，发行价

格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102.08%，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数确定 11,883,333 股，募集资金总额 712,999,980.00 元，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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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 21 名，未超过《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 35 家投资者上限。本次发行所有获配机构获配的金额、比例、价格、锁

定期均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712,999,98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2,822,059.75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700,177,920.25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额上限 71,300

万元，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经主承销商核查，中孚信息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数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本次董事会

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度）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与上市相关事项的批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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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其中《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包括：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股份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限售期、募集资金投向、上市地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等内容。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

关议案 

2020 年 2 月 14 日，证监会发布修订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新规，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调整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4、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有关议案 

2020 年 3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0 年 5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中孚信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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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的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孚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10 号）。 

经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中孚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包括截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

（剔除关联关系）、其他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35 家证券

投资基金公司、15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以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

购意向书的 51 名投资者，以上共计 126 名投资者。 

在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报送上述名单后，截至询价申购日 2020 年 7 月 10 日（T

日）下午 13:00，另有 22 名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愿，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5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8 太仓赢源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 张怀斌 

10 邹瀚枢 

1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上海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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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 赵素楼 

21 李茂红 

22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关于发行对象的相关规定，具备认购资格；本次发行

的询价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在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 13:00 询价开始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述 148 名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股

票方案的要求，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

本次发行对象选择、认购价格确定、数量分配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信息。 

（二）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2020 年 7 月 10 日（T 日）下午 13:00~17:00，

在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本次发行共收到 43 份申购报价单，所有

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文件。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北京海润

天睿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43 名申购对象中有 5 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无需

缴纳申购保证金，另外 38 名申购对象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上述 43

名申购对象均已向主承销商提供了无关联关系承诺，且均已在民生证券处完成了

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并符合民生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其中涉及私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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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已全部完成备案，共 43 名有效报价的投资者。 

有效申购价格区间为 47.50 元~66.90 元，有效申购金额为 164,740 万元。民

生证券与发行人对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 17:00，本次发行共收到 53 份申购保证金，共计 12,051 万元，除证券投资基

金以外的投资者已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缴纳了保证金。 

投资者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列）：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 联

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 配 股 数

（股）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无 6 

66.90 4200 

700,000 55.80 10080 

49.30 10080 

2 周雪钦 自然人 无 6 

66.60 2100 

833,333 61.80 5000 

51.50 7000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无 6 64.00 2100 350,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无 6 

63.50 4290 

1,398,333 60.20 8390 

57.20 8490 

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62.10 2320 386,666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个人分红 

保险公司 无 6 

62.00 2100 

350,000 
55.00 4900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保险公司 无 6 

62.00 2400 

400,000 
55.00 4500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配置型投资账户 

保险公司 无 6 62.00 2300 383,333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 

保险公司 无 6 62.00 4000 666,666 

10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无 6 61.80 5000 833,333 

11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61.80 2150 358,333 

12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

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无 6 61.70 5000 833,333 

13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资产管理 无 6 61.30 3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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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公司 57.30 6000 

53.80 12000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61.30 3500 583,333 

15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公司 无 6 61.30 5100 850,000 

16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

司年金计划-国寿养老 

保险公司 无 6 60.80 2100 350,000 

17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寿养老红运股票型养

老产品 

保险公司 无 6 60.80 4000 666,666 

18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寿养老策略 9 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保险公司 无 6 60.80 3000 500,000 

19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寿养老策略 2 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保险公司 无 6 60.80 2100 350,000 

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60.50 2100 

350,000 57.50 2100 

54.50 2100 

21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寿养老研究精选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保险公司 无 6 60.00 3000 240,004 

2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 

60.00 2100 

0 57.50 2100 

55.00 2100 

23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成长精选 
保险公司 无 - 60.00 2100 0 

24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无 - 
60.00 2100 

0 
55.00 4100 

25 
天津中冀万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无 - 

60.00 3000 

0 59.00 5000 

58.00 6000 

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 58.90 3000 0 

2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号 保险公司 无 - 
58.90 2100 

0 
56.80 4200 

2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定增 保险公司 无 - 58.90 2100 0 

2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 58.40 2100 0 

30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远见 
保险公司 无 - 58.20 2100 0 

31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定增 
保险公司 无 - 58.20 2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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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昀锦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无 - 57.00 2400 0 

33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昀锦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无 - 57.00 2400 0 

34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昀锦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无 - 57.00 2400 0 

35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昀锦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无 - 57.00 2400 0 

36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国寿养老策略 8 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保险公司 无 - 56.00 2100 0 

37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无 - 56.00 2100 0 

38 李茂红 自然人 无 - 

55.80 2300 

0 55.70 3000 

48.80 5000 

3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保险公司 无 - 55.00 2100 0 

4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 

55.00 2100 

0 50.00 3500 

48.00 5000 

41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 55.00 12000 0 

42 杨伟 自然人 无 - 
51.10 2200 

0 
50.10 2100 

43 赵素楼 自然人 无 - 47.50 2100 0 

小计 11,883,333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 联

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 配 股 数

（股） 

1 无       

三、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 配 股 数

（股） 

1 无      

合计  

四、获配机构按类别统计 

序

号 
获配机构类别 获配股数（股） 占本次发行股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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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0 0.00% 

2 其它（包括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等） 0 0.00% 

3 财务投资者 

保险公司 4,756,669 40.03% 

基金公司 3,281,666 27.62% 

证券公司 1,319,999 11.11% 

资产管理公司 500,000 4.21% 

自然人 833,333 7.01% 

其它 1,191,666 10.03% 

合计 11,883,333 100%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要求除基金管理公司之外的投资者缴纳申

购保证金人民币 400 万元，申购保证金的金额不高于拟认购金额的 20%；参与申

购的 43 名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其附

件，其申购价格、申购金额和申购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上述投资者均按其申购比例足额缴纳了保证金；涉及私募基金的已按照《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的规定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 17:00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

案。上述 43 名申购对象均已在民生证券完成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并符合民生证券

对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要求，均可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的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价格相同

则按申购金额优先、申购价格和申购金额均相同则按照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上

述原则以下简称“优先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获配金额

以及获配数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以上配售原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内容包括本次发行

的最终数量和发行价格、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数量和应缴纳的款项等。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60.00 元/股，发

行数量为 11,883,33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12,999,980.00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

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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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 配 股 数
（股） 

获 配 金 额
（元）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  42,000,000  

2 周雪钦 周雪钦 833,333  49,999,980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  21,000,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98,333  83,899,980  

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

公司 
386,666  23,199,960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个人

分红 

350,000  21,000,00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400,000  24,000,00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配置型投资账户 

383,333  22,999,98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 
666,666  39,999,960  

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3,333  49,999,980  

8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358,333  21,499,980  

9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

发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发

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33,333  49,999,980  

10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30,000,000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3,333  34,999,980  

1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0,000  51,000,000  

13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年

金计划-国寿养老 

350,000  21,000,000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国寿养老红运股票型养老产

品 

666,666  39,999,960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国寿养老策略 9 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500,000  30,000,000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国寿养老策略 2 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350,000  21,000,000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国寿养老研究精选股票型养
240,004  14,4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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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产品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21,000,000  

合计 11,883,333 712,999,980 

（五）获配对象的出资来源情况 

主承销商查阅了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合同》以及发行对象出具的

《承诺函》，对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进行了核查。 

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

次发行的情形。申购保证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且

补缴的认购款项的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发行

对象具备履行本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六）关于是否私募基金、关联关系及投资者适当性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文件，其中涉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其用于申购的产品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均已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完成备案。 

1、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基金类投资者，其参与申购并获配的配售

对象均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2、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申购并获配的配售对象为资产管理产

品，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南京红证利德振兴产业投资发

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机构，其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

金备案。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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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广东）有限公司属于证券公司，3 家证券公司以其自营产品参与本次申购，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属于自营机构，其本次参与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属

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无须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4、周雪钦属于自然人，其本次参与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属于《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须

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5、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意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保险类投资者，其参与申购并获配的配售对象已在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发行获配的 21 名投资者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获配的 21 名投资者均已在民生证券完成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其中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为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 C5 级，其余 20

名投资者为专业投资者，上述 21 名投资者均符合民生证券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

求，可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七）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向上述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中孚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020 年 7 月 22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告》

（大华验字[2020] 000380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止，民生证券指

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申购中孚信息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的资金人民

币 712,999,980.00 元。 

2020 年 7 月 20 日，民生证券在扣除保荐费 200.00 万元（不含税）和承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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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0 万元（含税）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股款。 

2020 年 7 月 22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0]000379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止，公司共计募

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712,999,98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2,822,059.75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00,177,920.25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883,33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688,294,587.25 元。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验资和投

资者核查合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的相关规定。 

四、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 

（一）中孚信息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启动前，民生证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向证监会报送了启动

发行相关文件，即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 

（三）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

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定价

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

且符合《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四）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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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5 

（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说明》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旭  夏孙洲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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